服务业项目简介填报要求

1、申报服务业项目应严格按照项目简介文字格式填报。

2、申报服务业项目应同时报送纸质材料与电子文本，两者应保持一致。

3、审批、核准或备案文号指各级发展改革部门项目审批、核准或备案文号。
4、电子文本应为WORD文档格式，请勿使用其它格式。文件名为“建设单位+项目名称”；标题字体为黑体三号，正文为仿宋五号，小标题加黑；行间距为固定值18；上、下边距为3CM，左右边距为3CM；请勿改动或添加其它格式、结构或符号。全部内容以一页A4纸为限，不超过800字。

5、电子文本通过电子邮件形式报送，发送电子邮件时作为附件发送，请勿直接粘贴在邮件正文部分。邮件主题统一按照“建设单位+项目名称”的格式填写。请勿重复报送。
6、电子邮箱：sxtyfwy@163.com
